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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

112年度第 2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小組 

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2年 7月 11日下午 14時 30分 

地    點：本署六樓簡報室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玉萍 

主    席：謝襄閱主任檢察官肇晶 

壹、會議開始 

貳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參、執行秘書許潔怡報告: 

一、報告 112年度計畫統計至 5月份核銷情形: 

本署查核小組均依據計畫內容及單據憑證核銷，分別報告如下: 

(一)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: 

1.荖濃國小:已於 112.04.21撥款予教育局，預計於暑假期間進行計

畫內容，已致電承辦人員，待完成計畫後，儘速將核銷資料整理完

成送地檢署核銷。 

2.阿蓮國中:已於 112.04.21撥款予教育局，本案計畫進行中，已致

電承辦人員，待完成計畫後，儘速將核銷資料整理完成送地檢署

核銷。 

(二)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:目前計畫執行中(目前有一案早鑑執行中)，已

致電承辦人員，待完成計畫後，儘速將核銷資料整理完成送地檢

署核銷。 

(三)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:截至 112 年 5 月底共計核銷

新台幣 485,800元。 

(四)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:截至 112年 5月底

共計核銷新台幣 316,716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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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因物價飛漲因素，今(112)年奉本署檢察長指示，開會或活動如遇有需

用餐情形，餐費(茶點或便當)可報支最高每份新台幣 90元整。惟因 112

年度處分金計畫係去年審議通過，已通知各處分金申請單位，現仍須依

照已審核通過之計畫內容及經費預算辦理。如有需變更茶點或便當費用，

請提出變更計畫後送委員審議。 

肆、計畫審議 

一、審查 113年年度緩起訴處分金申請案(如表列所示) 

編 
號 機構名稱 申請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一般列冊總表 

1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社區生活營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109,600
元。 (荖濃國小
73,600元、阿蓮國
中 36,000元)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2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13 年度性侵害被害
人早期鑑定方案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10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
保護會橋頭分會 

○1  
司法保護據點實施計
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 3,2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2  
社會勞動專案活動執
行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16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 

○3  
社會勞動督核座談、
社會勞動及義務勞務
績優表揚暨機構續遴
聘座談會議執行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19,75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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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4  
觀護工作個案急難救
助執行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120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5  
113 年度修復式司法
宣導活動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2月 1日至
11月 30日 

1.申請補助：10,8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6  
113 年度運用榮譽觀
護人協助辦理法治教
育實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32,8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7  
113 年度「第十一屆
立法委員暨第十六任
正副總統選舉反賄選
宣導活動」 
 

113年 1月 13日投
票日後一個月內 

1.申請補助：261,411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8  
113 年度執行保安處
分實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35,2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9  
刑事訴訟被告或關係
人急難救助金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2,1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0  
113 年度法治教育及
法律宣導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600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1  
113 年度運用司法志
工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1,200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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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12  
113 年緩起訴處分金
專案管理實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72,758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3  
113 年度辦理外聘督
導實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5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4  
113 年度補助生活陷
困受保護人實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35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5  
113 年更生人旅費、
膳宿費、護送返家實
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45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 

○16  
113 年更生人家庭支
持服務方案實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2,8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7  
113 年編印輔導案例
(感動你我、攜手前
進)暨拍攝微電影辦
理一分會一特色實施
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47,2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8  
113 年更生輔導員業
務研習會暨分區座談
會實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4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9  
第 79 屆更生保護節
慶祝大會活動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1月 1日

至 11月 30日 

1.申請補助：60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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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20  
113年度更生人社會
回饋種子服務體驗實
施計畫種子培訓支持
成長團體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2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65,931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21  
113年陪同就醫服務
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70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4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
人保護協會橋頭分
會 

○1  
法律訴訟補償服務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11,08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2  
家庭關懷重建服務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28,485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3  
醫療照護服務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150,0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4  
諮商輔導服務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77,08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5  
業務精進督導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89,84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6  
保護志工參與被害人
服務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314,10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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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7  
緩起訴專案管理人員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269,685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8  
推廣被害人保護宣導
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74,38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9  
113 年度修復式司法
實施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1月 30日 

1.申請補助：50,75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0  
113 年度性侵害被害
人心理鑑定方案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170,75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○11  
車禍鑑定與覆議實施
計畫 
(年度計畫) 

113年 1月 1日至
12月 31日 

1.申請補助：99,250
元。 

請依本函文後段之「計
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」
辦理。 
2.審查會決議:通過。 

本次核准金額總計：5,243,950元 

計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 
一、應於本署轄區內辦理公益活動及以服務本署轄內對象為原則。但公益團體舉行跨轄區

公益活動者，不在此限。 
二、建請公益(地方自治)團體依「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與監督管理

辦法」，多加結合其他社會資源，適度提高自籌款比率〈自籌款比率應達 20%以上〉。 
三、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（諸如：辦公房舍購置經費、房租、水電、

瓦斯費、人事薪資、加班費、設備費用、固定資產等），為公益團體本身賴以生存，而
與公益無直接關係之項目；或屬政府應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補助項目者，均不予支
付。 

四、請依「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與監督管理辦法」辦理。 
五、申請、核銷本署緩起訴處分金〈協商程序履行金額〉，請依本署全球網站公告之表格登

載陳報。 
六、請款核銷程序： 

(一)鑒於申請補助之各團體均有自籌款(更保及犯保除外)，原則上本署不先行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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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補助款，俟受補助之團體按季或計畫執行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
件(含原始憑證)向本署陳報支用明細、用途、範圍等之執行情形，經本署查核
評估小組查核並准予核銷後，本署再行支付該季准予核銷之款項。另為配合本
署年度結帳作業，原則上所有計畫請於當年度 12月底前報核，未及送核部分，
由各團體自行吸收。 

(二)請於全案執行完畢結案時(最遲請於當年度 12 月 31 日前)，隨函檢送「臺灣
橋頭地方檢察署補助經費收支統計表」乙份辦理核銷。 

七、核銷注意事項： 
(一)張貼海報及拍攝照片部分： 

1.各項經費核銷，應依補助用途支用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
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 

2.須檢附照片及簽到冊等相關資料以證明確有辦理活動。 
(二)講師學經歷部分： 

講師鐘點費應檢據核銷，倘有修正處，應由領款人於修正處簽名或蓋章。 
八、本項補助經費，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，及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 
    商金實收數未達收支併列之法定預算額度時，本署得依法定預算數並考量實際收入狀 

況，減少或不予撥付已核准之計畫補助款。 

伍、提案討論： 

一、劉委員提案: 

    本次審議 113年度計畫案時，見到各單位提出的餐費單價不一，有申請

每份 80元或申請每份 90元。因物價持續上漲，且檢察長已指示今(112)

年起餐費可調高至 90元，為使計畫順利執行及妥善運用補助款，是否同

意執行 112年度計畫及 113年度各子計畫案時，在不超過所核定之補助

款額度的原則下，各單位可調整計畫內容，將餐費提高為 90元，並刪減

其他項目數額，以維護計畫經費維持不變。 

●決議：通過，審查會授權今年起如遇因需調整餐費至 90元之情形時，各

單位可修正計畫內容，總經費仍不得超過所核定之金額。請以公文

將修正計畫函送本署，由執行秘書上簽請示主席審議計畫案，通過

後即可執行，後續再於下次審查會提交備查。本項變更僅限於餐費

酌調，如係其他計畫項目需變更，仍需依照原定程序發函送審，經

審查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執行。 

陸、散會。 


